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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採購作業細則 
中華民國 95 年 11月 27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1月 17 日校務會議通過更改校名 

中華民國 98 年 4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7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0月 11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0月 22日董事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21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29日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0 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1 月 12日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03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7月 02日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21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25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18日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6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19日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28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28日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18日董事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配合本校採購作業辦法，特定相關實施細則，俾利全校採購有所遵循。 

第二條 請購作業 

       一、請購方式 

1、請購之估價單檢附原則： 

(1)以經費動支申請單各項次中同一家廠商報價合計金額為準。 

(2)同性質採購，不得化整為零分批採購以規避法規，依總務處合併後採購

級距檢附資料。 

(3)壹拾萬元(不含)以下應提供估價單，資本門頇再檢附規格書，壹拾萬元

（含）以上需檢附估價單及規格書。 

(4)申請單位若未檢附估價單經總務處詢價後無法在動支金額以內採購者，

則退回原單位重新動支。 

2、請購不需檢附估價單之項目：郵電、花籃、茶點、餐費、生鮮農漁產品、影

印、保險、禮券、門票等。 

3、消耗性事務用品如文具、紙張、耗材等得由總務處訪價訂約。 

4、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等各項工作，申請單位應負責提供採購標的物規格

（範）書、市場價格及廠商資格資料。 

5、免附經費動支單原則： 

   5,000元（不含）以下之小額支出得免附經費動支單。經單位主管核可後逕

行採購。 

6、因應天然災害及緊急事件壹拾萬元(不含)以下之採購事項，得參酌當時工料

價格、市場行情、實際作業需要及風險性之要求概估所需經費，口頭報請校

長核可後逕行採購，得免受一般動支流程之限制，以節省時效，事後七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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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天內以專簽呈報以為核銷之依據。壹拾萬元（含）以上依本校採購相關辦

法辦理。天然災害，係指地震、颱風、豪雨、水災、電擊等災害。緊急事件

係指不可預見之突發事故或其他重大事變，而影響師生重大權益者，例如電

力、水力、消防等供應系統之損壞嚴重影響師生之作息及生命安全者。 

二、請購天數 

1、申請單位提出請購之日期頇考慮下列作業天數，及早請購： 

(1) 請購作業日期: 會計室(2天)；總務處(4天)；校長(2天)。 

(2) 公告作業日期： 

a.公開招標者等標期： 

 （a）壹拾萬元（含）以上壹佰萬元以下，公開招標公告七日，公開取

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五日。 

 （b）壹佰萬元（含）以上，公告十四日。 

b.若流標，除仍需(1)之作業天數外，第二次公開招標等標期： 

                    （a）壹拾萬元（含）以上壹佰萬元以下，公告三日。 

                    （b）壹佰萬元（含）以上，公告七日。 

2、需向國外採購之品項及需訂製之特殊規格品，應事先向廠商詢問交貨日期。 

3、經費動支申請單內容有缺漏者或會辦單位有意見者，作業天數得順延，但以

不超過二日為限。 

三、請購作業審查重點 

1、申請日期、用途說明、研究計畫、中文品名、規格型號等應詳實準確。             

2、塗改處需蓋章，否則無效。 

3、估價單頇具報價日期及廠商店章、地址、電話、承辦人姓名等，網路採購頇

列印購物車明細。 

4、核對品項、單位、數量與金額應正確合理。 

5、請購經費應經會計室審查及確認。 

第三條 採購作業 

一、政府機構獎補助款採購程序 

 1、採購方式： 

（1）壹拾萬元(不含)以下之採購得免公告程序，以取得估價單後逕行採購。 

（2）壹拾萬元（含）以上壹佰萬元以下之採購應以公開方式（依政府採購

法規定，公告於政府機關之資訊網路或採購公報）取得三家以上廠商

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3）壹佰萬元（含）以上之採購應公開招標。 

（4）選擇性招標：壹拾萬元（含）以上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採選擇性

招標 

          A、經常性採購 

          B、投標文件審查，需費時長久始能完成者。 

          C、廠商準備投標需高額費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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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廠商資格條件複雜者 

          E、研究發展事項 

（5）限制性招標：壹拾萬元（含）以上符合限制性招標申請書中各款情形

之一者，經報請校長核准得採限制性招標，得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

家以上廠商比價或一家廠商議價。 

2、獎補助經費應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屬個人專題研究計畫，由計畫

主持人自行辦理。其採購單價應參照共同供應契約聯合採購標準，「內部控

制稽核」小組成員應迴避參與相關採購程序。 

3、單位使用政府機構獎補助款辦理各項活動時，已上簽詳列品名、規格、數量

及預算科目，經校長核定後，經費動支單得由各科(處)主任代行。 

二、學校經費採購程序 

1、壹拾萬元(不含)以下之採購得免公告程序，以取得估價單後逕行採購。 

2、壹拾萬元（含）以上壹佰萬元以下之採購得以比、議價方式辦理。 

3、壹佰萬元(含)以上，採公開招標辦理。 

4、壹佰萬元（含）以上且符合選擇性或限制性招標之採購，經報請校長核准，

得採選擇性或限制性招標。 

5、依「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校內實務產品推廣與附屬作業組織盈餘分配暨科

(中心)務基金管理要點」，單位使用科務(中心)基金，且經科務(中心)會議

通過，經費動支單得由各科(中心)主任代行。  

三、宜蘭分部採購金額壹拾萬元（不含）以下得由分部主任代行。  

四、政府委辦本校經營辦理機構之採購作業依學校經費採購程序辦理之，已獲經費

補助主管機關核備者，不在此限。 

五、產學合作經提供經費之廠商同意，由計劃主持人自行辦理，採購作業不受本辦

法及細則限制。 

第四條 驗收及付款作業 

一、驗收天數 

1、一般商品於廠商交貨後，申請單位應於七日內進行驗收作業。 

2、有試用期者，如電器、電腦、設備等申請單位應先行安裝測試，承辦單位於

一個月內進行驗收作業。 

3、工程類則為二個月內進行驗收作業。 

4、若無法如期完成驗收，於驗收記錄中說明。 

二、合約規定有檢附商品檢驗合格證明者，應查驗是否檢附；合約規定有試用合格

者，申請單位試用後記載於驗收紀錄。 

三、廠商交貨規格，較合約所訂要求標準為優，如對使用效能無不良影響者，得依

驗收程序辦理驗收。 

四、廠商出具之證明文件，若驗收後發現為偽（變）造者，由廠商負完全法律責任，

並立即依違約規定辦理，已付款者，應要求廠商退回貨款。 

五、發票開立日期應於驗收日之前，其憑證開立日期次序為請購日 發票日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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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日 傳票日 開立票據日 付款日。 

六、驗收紀錄填寫方式 

1、壹拾萬元（含）以上之儀器設備、非耗材、圖書、電腦等採購需填寫驗收紀

錄，其餘僅需於黏貼憑證上驗收核章。 

2、驗收過程及結果應記載於驗收紀錄，參與驗收人員均需簽章；驗收紀錄為驗

收結案及付款之依據。 

七、公告金額 100萬含以上之工程或財物採購，驗收時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 101條規定檢附結算驗收證明書或其他類似文件。 

第五條 本作業細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呈董事會核准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